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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 年 3 月份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
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 
廉政檢舉專線 ： 0800-286-586 

【破解圖利陷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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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轉載自清流雙月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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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受託替他人攜帶來路不明之行李、物品出入境 

國人出國搭機，應提高警覺，切勿受託替他人攜帶來路不明之行

李、物品出入境，以免遭毒梟利用，淪為走私違禁品之工具。 

這些毒品犯罪集團是利用民眾的同情心或貪小便宜的心理，從事非法

的行為，例如：行李中可能夾帶毒品、爆裂物或是其他違法、危險物

品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擾，務必堅定拒絕，或是託運人到航空公司

櫃檯，由服務人員來協助，也可以請航警人員或海關值勤人員前來處

理，千萬不要因㇐時心軟，讓自己誤觸法網。 

更有毒販事先將毒品偽裝藏於常見之日用品內，如香菸、洗髮

乳、咖啡粉、果汁粉或㇐般成藥等，請託旅客攜回國內，民眾可能在

不知其為毒品的情況下，代為攜帶入境而遭查獲，雖然情節可憫，但

犯罪已成事實，即使最後因犯意考量而獲減刑，然在審判期間所歷經

的煎熬，將會造成重大傷害與心理壓力，終生難復。 

警方提醒：製造、運輸、販賣毒品最高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

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。毒品走私手法層出不

窮，路線不斷翻新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切勿受託替他人攜帶不明行李

物品回國，以免淪為毒梟之走私工具而誤蹈法網，後悔莫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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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心 詐 騙 

 

 

 



頁 7 / 8 

 

 

「保證出團」可以有「最低組團人數」嗎？ 

旅行業者推出的「保證出團」行程，可以有「最低組團人數」的限制嗎？
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簡稱行政院消保處)近期檢視旅行業者網站資料，發現部

分旅行業者之網站首頁旅遊產品行銷上，有「保證出團」類型之旅遊產品，但

再點選細讀其行程資訊時，發現仍有「最低組團人數」之限制，且係以非顯著

的網頁中又以通常一般文字表示，類型包括： 

一、最低組團人數於「旅遊契約書」網頁中記載「本旅遊團需有 16人以上

簽約參加始組成」；二、最低組團人數於「活動附註」網頁中記載「本行程最低

出團人數為 15 人以上(含)，最多為 42人以下(含)」；三、最低組團人數於「注

意事項」網頁中記載「本團最低出團人數為 20 人以上(含領隊)，最多為 45 人

以下(含領隊)」。 

此種現象，除易造成消費者被顯著之「保證出團」文字吸引，忽略另有「

最低組團人數」之記載，而認為「本團無須考量出團人數，只要有報名參團，

一定會出團」之廣告不實疑義外，更有可能違反交通部(觀光局)公告之國外旅

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。 

為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，避免因此造成之旅遊糾紛，行政院消保處除已請

交通部觀光局針對前述疑義事項，向旅行業進行積極宣導，倘旅行業如推出「

保證出團」之旅遊產品時，應於網頁、廣告文件或行程表中以顯著之字體載明

如何保證出團，例如：「保證 5人出團」(以 5人為例)。旅行業推出之旅遊團，

如有「最高組團人數」之限制者，亦同；亦呼籲各旅行業者，儘速檢視所屬網

頁，如有推出「保證出團」旅遊產品者，應將「保證出團之條件」以顯著方式

併同載明，避免散落各網頁中，致衍生廣告不實及消費糾紛。 

行政院消保處也提醒消費者，在簽約時，除需仔細看清楚業者提供之契約

條文有無符合交通部(觀光局)公告之契約規範外，並應將旅程相關之廣告、文

宣、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等資料保存好，以作為萬一發生糾紛時，雙方

責任釐清之證明。（資料來源：消費者保護會） 

【消費者保護宣導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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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廉政專線：06-9215222 

E-mail：phdged@judicial.gov.tw 

檢舉貪瀆專用信箱：馬公郵政 107 號信箱 


